
(民)原教文(區)06-(民)表三 

 

 

 

切   結   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因故無法使用個人帳戶，同意 貴局所核發之交

通補助費存入                (存入人)的帳戶內，絕無異議，特立此

切結書為憑。 
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存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聯絡住址： 

切結人與存入人之關係： 

 

 

 

※切結人與具領人需為有同戶籍內之直(旁)系血親關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旁系血親宜限於三等親內） 

 

 

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